
附件 2

湖南信息学院 2026 年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组委会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李定珍

副组长：刘汨凡、毛 宁

成 员：工会相关负责人及各教学单位负责人、主管教

学竞赛的负责人

（二）组委会办公室

赛事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成员由教务处及工会相

关人员组成，负责竞赛日常工作。

二、竞赛学科

竞赛分为四个组别：

第一组为文科（含 01 哲学，02 经济学，03 法学，04

教育学，05 文学，06 历史学，12 管理学，13 艺术学）；

第二组为理科（含 07 理学）；

第三组为工科（含 08 工学，09 农学）；

第四组为思想政治课专项。

三、竞赛名额分配

各教学单位具体分配名额及要求见下表：



教学单位 推荐限额 备注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3人

同一组别

不超过 2人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人

管理学院 3人

国际商学院 3人

通识教育学院 3人

艺术学院 3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 3人

创新创业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体育教育中心

1人

由学生工作部

（处）统筹推

荐

合计 22 人

四、竞赛内容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以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为

主线，重点考察参赛教师是否正确运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新

理念新要求，充分挖掘各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并按照规范的格式及要求撰写教学设计；是否准确把握所授

课程和使用教材的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并及时将相关学

科专业的新知识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融入课程教学；

是否按照既定教学目标和学生认知规律，合理处理教学内容

和教学资源，科学选用教学策略、方法组织课堂教学；是否

正确运用各类现代技术手段开展教学，有效调控课堂和调动

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积极性等。具体竞赛形式包括教



学设计（教案）、教学课件、教学反思及现场展示。

五、竞赛程序

（一）初赛

1.各教学单位应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教师参加初

赛。初赛应注重考察参赛教师对所授课程及教材的教学设计

能力、课程育人能力和课堂教学实际效果。在符合教学基本

规范要求的基础上，优先推荐大胆改革课程教学，凸显高校

课堂特色和课程育人功能，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的任课教师参加校级复赛。

2.各教学单位应对推荐参赛教师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

风进行把关，并经院内公示无异议后，统一报名参加复赛。

（二）复赛

1.复赛设文科组、理科组、工科组和思政组四个组别。

推荐参加复赛的教师应提交所授课程 5 个学时（每个学时 45

分钟）的教学设计（要梳理课程思政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并融入教学设计之中；教学设计的文本应包括使用教

材、课程分析、参赛内容目录及分课时教学设计正文四个部

分，参考样式见附件 3）以及与之对应的 5 个节段（每个节

段为约 20 分钟的课堂教学重点内容）的教学课件，并提交

其中 1 个学时内容的教学反思（教学反思应结合课堂教学实

际，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三方面着手进行阐述，

字数在 500 字以内）。

2.复赛重在考察教师对课程的整体把握能力，教学组织

的规范性，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启发式、研讨式、案



例式等） 组织教学的能力，合理利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育人的情况，以及使用现代技术手段的水平。组委会将组

织专家对参赛教师提交的教学设计、教学课件及教学反思等

进行评审，其中教学设计占 60 分，教学课件占 20 分，教学

反思占 20 分。

3.参赛教师提交的参赛作品应符合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见附件 4），且提交的教学设计、教学课件和教学反思的

内容等均不得透露任何个人及所在部门信息，否则取消复赛

成绩。参赛材料所涉及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由参赛教师

本人及所在部门负责审核把关。

（三）决赛

1.校级决赛为现场课堂教学，教学时间为 20 分钟。参

赛教师从复赛提交的 5个教学节段中随机抽取一个参赛内容

进行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内容要与提交的教学设计内容对应

一致。

2.决赛重在考察教师针对所抽取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学

科发展前沿、课程知识体系、生产生活实际和课程育人要求，

进一步激发创新思维、分析研讨问题、拓展知识应用以及灵

活组织课堂的能力。

3.参赛教师最终成绩由复赛成绩与决赛成绩折合计算，

复赛成绩与决赛成绩各占 50%。

4.参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得透露任何个人与所在部

门信息，否则取消决赛成绩。

六、竞赛评奖



（一）奖项设置

竞赛设个人奖和组织奖。

（二）评奖办法

1.个人奖。根据参赛教师的最终成绩排序。最终成绩由

复赛成绩和决赛成绩折合计算。若最终成绩相同，则依次以

决赛成绩、复赛成绩排序；若所有环节成绩均相同则为并列

名次；未参加决赛的参赛教师，按复赛成绩排序，若复赛成

绩相同，则为并列名次。因个人原因未完成比赛（如中途退

赛、未完成复赛/决赛任一环节），不参与评奖。

2.组织奖。对教学竞赛活动开展过程中，活动覆盖面大、

教师参与度高、工作成绩突出，且参赛教师获奖情况好的教

学单位，经组委会集体研究确定，授予优秀组织奖，未举办

初赛的教学单位不能参评优秀组织奖。

七、材料报送

各教学单位应于 3月 1日上午 10:00 前将以下材料报送

至教务处教学建设中心（求实楼 207 室）：

1.2026 年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复赛推荐教师汇总表（附件

5）、本院初赛通知、推荐结果公示通报、工作总结（总结

需包括院赛覆盖面（参赛系部数量和教师人数）、特点和成

效等内容）等相关文件资料纸质版一式一份。

2.复赛参赛教师提交的参赛材料（含教学设计、教学反

思）纸质版装订成册，一式五份，电子版（含教学课件）文

件以“参赛组别+课程名称”命名。

3.各教学单位报送的所有材料电子版压缩文件以“XX



（部门）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材料”命名。

八、其他说明

（一）选手参赛课程的实际学分要求不得少于 2 个学分

（含 2 个学分）；参赛课程须为近三学年选手连续主讲的教

学课程。

（二）现场课堂教学采取“无生上课”的形式，并全程

录像，视频版权归组委会所有。

（三）对于参赛课件知识点角度单一，课件内容和结构

逻辑高度雷同、高度集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成果等违反教

学规律行为的，组委会将按程序处理。

（四）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过程中，选手阐释、讲解存

在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问题的，将取消参赛资格。

（五）其他违纪违规情况，经竞赛组委会认定后予以处

理。


